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文件 
大坝学〔2021〕75 号 

 

关于推荐申报 202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示范企业的通知 

 

各企业会员： 

为提升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快推进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

设，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每年认定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

范企业，2019 年认定了 83 家，2020 年认定了 98 家。现开展

2021 年推荐申报工作，中国大坝工程学会作为创新示范企业

申报推荐单位，诚邀学会各企业会员积极申报。为做好相关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符合《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与指导办法》

（附件 1）的申报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

企业均可申报。  

二、申报要求  

1、有三家以上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具备一定的核心技术和研发团队，在推动产学研用一



体化、推动行业科技进步等方面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2、有五个以上产学研合作项目和成果，在知识产权、发

明专利、行业标准、创新人才、创新平台和拳头产品等方面

表现突出，技术创新产出和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3、获得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的企业，

优先申报。  

三、评审认定  

1、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创新示范企业专家委员会，对

申报企业实地调研和考察，并建立建全示范企业动态调整机

制。  

2、创新示范企业经专家调研评审，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认定。  

3、经认定的创新示范企业在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上

予以授牌，并在主流媒体发布。  

四、申报方式  

有意申报的单位，请填写《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

业申报书》（见附件 2），签字盖章后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

前寄到学会秘书处，电子版文件发至学会秘书处邮箱。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理峰，袁玉兰 

电  话：010-68585310，13522952589，13910405231 

邮  箱：chincold@vip.126.com 



 

附件 1：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认定与指导办法 

附件 2：2021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企业申报书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 

2021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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